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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不开发的发展和富裕

特别策划

■ 魏后凯

从某种程度上讲,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过程也是各种既得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过

程。既要给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 设置开发强度的“天花板”; 又要使禁止

和限制开发区域在履行其主体功能的同时, 实现“不开发的发展”、“不开发的富裕”。

空间无序开发的几个方面

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

出问题, 就是空间开发无序现象十分

严重。这种空间无序开发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片面强调土地的

城市化, 城市用地规模急剧外延扩张 ,

一些大城市“贪大求全”、“好高鹜远”,

全 国 竟 有 183 个 城 市 要 建 国 际 大 都

市 , 40 个 城 市 要 建 CBD ( 中 央 商 务

区) ; 二是前些年各地不管有无条件都

竞相建设开发区, 开发区数量多、面积

过大, 大批不具备条件的开发区“征而

不开”、“开而不发”, 造成大量耕地闲

置撂荒; 三是空间结构不合理, 工业和

生产占用的空间偏多, 而用于生活、居

住和生态的空间偏少; 四是已出现“过

密”与“过疏”的迹象 , 珠三角、长三角

等一些城市开发强度过高, 而其他一

些有条件的地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

发; 五是各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多

依靠土地的“平面扩张”, 土地和空间

利用效率较低, 尤其是一些地方大建

“花园式工厂”, 各种形式的“圈地”现

象严重。

因此,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 采取

有 效 措 施 切 实 加 强 空 间 管 治 势 在 必

行。过去, 我国的城市规划、土地利用

规划和区域规划虽然在抑制空间无序

开发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由于规

划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的缺陷, 其在空

间管治方面的作用受到很大局限。当

前, 国家正在推进的主体功能区规划

和建设, 其核心作用就是强化空间管

治和区域调控。通过强化空间管治和

区域调控, 引导各开发主体和政府的

空间行为, 由此规范空间开发秩序, 优

化资源空间配置 , 促进人口、经济、资

源、环境协调发展, 推动形成功能定位

清晰、结构合理高效的国土空间格局。

可以说,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强化

空间管治和区域调控的重要手段 , 将

有助于缓解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中

存在的“一刀切”现象 , 发挥区域政策

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积极作用。

那么, 如何充分有效发挥主体功

能区的空间管治作用呢? 我以为, 当前

应把着力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区划、规划、政策和考核“四位

一体”, 功能区“红线”不容擅越

科学划定功能区的“红线”。主体功

能区建设是区划、规划、政策和考核“四

位一体”。其中, 主体功能区划是基础和

前提条件。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主体

功能区, 都必须依据科学的原则和指标

体系, 明确划定其空间范围, 即确定“红

线”。在一定时期内, 这种“红线”应该保

持相对稳定性和具有法律效力, 不能因

为领导的偏好和变更而随意改变。在各

主体功能区内, 市县一级虽然不再开展

主体功能区规划, 但应根据国家和省级

主体功能定位, 以乡镇或者地块为地域

单元, 进一步划分各种( 单一) 功能区,

如产业园区、商业区、居住区、农业区、

旅游区、水源地和生态保护区等, 以此

作为空间开发的依据。

空间开发强度应设“天花板”

设置开发强度的“天花板”。要强

化空间管治, 就必须要有一些约束性

的指标。目前, 在四类国家级主体功能

区中, 除禁止开发区带有约束性或强

制性外, 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和限制开

发区域中的主体功能定位只能是引导

性的, 不具有强制性。所以在这三类主

体功能区中, 应该设置开发强度的最

高限度, 即“天花板”。对国家级优化开

发区和重点开发区, 其总体开发强度

以不超过 25% 为宜; 对处于这两个主

体功能区内的城市, 其开发强度以不超

过 30% 为宜。目前, 深圳市的开发强度

已达到 40% ,东莞市已达 38% , 显然已

属于过度开发的情形。相比较而言, 日

本 三 大 都 市 圈 的 开 发 强 度 只 有

15.6% , 法国巴黎地区也只有21% 。对

于限制开发区域, 着重进行点状开发,

并设置相应的开发强度高限。

合理安排各类用地的比例。事实

上, 过去我国不少地方是以牺牲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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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生 态 用 地 为 代 价 来 高 速 推 进 工 业

化的 , 显然这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

发展理念。为此 , 在推进形成主体功

能区的过程中 ,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

原则 , 按照生活、生态、生产的优先次

序 , 合理确定各主体功能区的用地结

构和 比例 , 调控 用 地 价 格 , 并 设 置 工

业用地比重的最高限度。

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应实现

“不开发的发展”、“不开发的富裕”

协调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从某

种程度上讲 ,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

过 程 也 是 各 种 既 得 利 益 调 整 和 再 分

配的过程。尤其是禁止和限制开发区

域 , 它们是以“不开发”为 代 价 , 为 全

国 的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做 出 了 巨 大 贡 献

和牺牲 , 因此 , 国 家 应 加 大 财 政 转 移

支付的力度 ,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的长

效机制 , 使这些地区在履行其主体功

能 的 同 时 , 能 够 实 现“不 开 发 的 发

展”、“不开发的富裕”。也就是说 , 这

些 地 方 的 居 民 能 够 享 受 与 其 他 区 域

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生活条件和生

活水平 , 而不仅仅是实现基本公共服

务的均等化。

需要指出的是 , 有人把缩小人均

GDP 差距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我认为

这是一种误导。因为对禁止开发区而

言, 其主体功能是保护生态环境, 并不

以创造 GDP 为目标, 所以就谈不上要

缩小人均 GDP 差距的问题。在不同主

体功能区之间, 我们追求的是居民收

入和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 以及大体

一致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只有这

样, 处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居民

和政府, 才有内在的动力去履行其主

体功能的职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

员、博导)

责 编/曾金胜

切忌“层层规划”

■ 宋福范

落
实建立主体功能区这一决策, 最忌讳的就是全国各地从本地区的

利益出发, 层层规划主体功能区。倘如是, 党中央制定的这一决策

不仅会在实践中难以落实, 而且我们在发展中可能要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固然, 为保证这项决策最终落到实处, 党中央国务院肯定要在政策层面

配套出台相关规定 , 以正确处理好主体功能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 , 这是落实

该项战略的一个根本条件。在这一前提下 , 完成这项任务在当前至为重要

的 , 是使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发展的视野和理念上有一个根

本性的转变。

首先 , 从发展视野上来说, 就是要有大局意识。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

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家的长远科学发展而制定的大思路、大政策。但是站在各

地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角度来看 , 这一决策无疑对优化开发和重点开

发区域是有利的, 而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来说则是不利的。能否把这

一决策落到实处, 关键在于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能否跳出局部和眼前利益

狭小圈子的困扰和束缚, 自觉地贯彻中央的决策。

其次, 在发展理念上要有辩证思维。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 各地情况千差

万别 , 因此 , 各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发展理念的根本

转变, 从各地的实际出发, 把这一科学理念与各地的实际结合起来。比如在

优化开发区域 , 科学发展集中体现在又好又快发展的“好”字上; 在重点开发

区域, 科学发展集中体现在又好又快发展的“好”与“快”的结合上等。( 作者

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杜华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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